
司法院為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人民正當

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了解及信

賴，前於101年間會銜行政院提出「人民觀審

試行條例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並且指定

士林、嘉義地方法院試行，陸續編列預算進

行法庭模擬，但人民觀審制度並未賦予觀審

員表決權，僅有表意權，法官仍有絕對掌控

權，至多僅能作到程序透明化，但無法制衡

法官，能否提升國民對於司法判決的信任亦

有所疑義，律師公會因此發布聲明反對，民

間團體亦有提出應採用陪審制的呼聲；106年

11月司法院公布「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

案初稿，並宣告將就司改國是會議之結論，

推行「國民參與審判制度」，而後於109年8

月12日經立法公布國民法官法，至此終於確

立國民參與審判之方式，國民法官新制於萬

眾矚目中自民國112年1月1日起上路，迄今施

行業已一年有餘。

依照司法院統計，112年全年全國各地方法

院國民法官案件總收件數為108件，審結16

件，就此新制施行週年之情形，除司法院召

開記者會說明之外，民間團體亦有提出量刑

過重與辯護量能不足之批評。112年9月9日司

法院許宗力院長出席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節

慶祝大會，致詞時對於國民法官新制施行

後，浮現檢辯雙方實力不對等的現象，表示

律師傾向單打獨鬥，顯得一團散沙等語，更

引起律師界一片嘩然。國民法官案件欠缺吸

引律師參與之誘因及實務運作環境，固屬事

實，然而國民法官新制既已實施，其實況與

問題如何，仍值我輩律師關注。值此國民法

官制度施行週年之際，本期我們特別規劃專

題，邀請參與國民法官案件審判之實務家以

及一直協助提供新制模擬與操作之評論意見

之學者，撰文提出第一線之觀察與檢討，提

供律師同道參考。

在控訴原則之下，訴訟為包含法院、檢察

官與被告（及辯護人）等訴訟主體之三面關

係，91年間修正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明定

檢察官應負舉證責任、及修正第163條關於調

查證據發動之規定，92年間修法通過採行交

互詰問制度，此等90年代之重要修法影響，

司法院宣布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係由職權進行

主義轉型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然

而，由於當時修法未採取起訴狀一本或卷證

不併送之制度，能否避免法官預斷，實務運

作上，訴訟程序之進行能否真正落實當事人

進行主義精神，不無疑義；甚者，因法官於

一定心證之下而依職權調查證據，或者於交

互詰問之際主動插入介入詢問證人問題，亦

時常發生，使此所謂「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

義」是否確有「改良」，抑或係對何主體而

國民法官制度施行週年實況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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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改良」之意義，亦令人懷疑。

國民法官制度施行後，國民法官案件不僅

有國民參與審判，依國民法官法之規定尚有

諸多程序變革，包括卷證不併送、起訴書不

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內容、審判

長指揮訴訟應注意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當事人聲

請調查證據，以及集中、密集審理等與其他

案件審理方式不同之處，此固然係因應國民

參與審判所生配套措施，但亦因此訴訟程序

進行方式更加傾向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亦有

別於自90年代以來的刑事審判實務樣貌，對

於審、檢、辯三方而言，極有衝擊而需適應

與因應。

在國民法官案件集中與密集審理以及第二

審原則上不得調查新證據之下，加以現階段

國民法官案件類型為「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

亡結果者」，常有包括對於被告為精神鑑定

等鑑定之必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王如玉

主任檢察官、郭智安、張勝傑檢察官合著

「國民法官法鑑定實務問題研析」一文，即

認為因應國民法官案件，檢辯應協力促成

「一次做到好」的「精準鑑定」，以落實審

理集中化，並避免國民法官過重的審理負

擔；而針對國民法官參與調查證據之審理，

該文亦提出檢辯雙方並應與鑑定人協力以

「白話鑑定」使國民法官能在法庭上「聽一

次就懂」，眼見耳聞即得明瞭。

對於已審結的國民法官案件判決之量刑，

雖然司法院認為目前宣判案件數量不多，是

否有較職業法官量刑為重之傾向尚待觀察，

但部分案件量刑刑度確實有過重疑慮，將來

是否可能如日本最高法院撤銷國民法官量刑

過重判決一般，發生最高法院認定國民法官

案件量刑不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之情事，亦

值關注。由於國民法官參與案件審判與評

議，除如上述國民法官法規範如何避免使國

民法官產生預斷或偏見之外，國民法官相較

於職業法官，為不具法律專業之素人，對於

故意與過失等構成要件、因果關係、阻卻違

法事由、阻卻刑罰事由等艱深的法律概念未

必均能具體掌握，而依國民法官法第82條第

1、3項規定，評議時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須

共同依序討論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與科

刑，審判長應懇切說明刑事審判基本原則、

本案事實與法律之爭點及整理各項證據之調

查結果，並予國民法官、法官自主陳述意見

及充分討論之機會，且致力確保國民法官善

盡其獨立判斷之職責。因此關於評議之過

程，審判長與職業法官如何與國民法官構築

雙向實質溝通模式，國民法官如何不會受到

職業法官「權威效應」之影響，以及評議時

的議題討論如何進行，至關重要，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許必奇庭長所著「國民法官法庭評

議實務運作之檢討與建議」一文，對此亦提

出評議方式之分析與實務之檢討；而王如玉

主任檢察官等三人合著上開文，亦對於國民

法官案件之量刑判斷，建議「量刑鑑定」或

許可成為一個新的解方，殊值參考。

108年間刑事訴訟法修法，增訂與修正刑事

訴訟法關於被害人保護及訴訟參與之相關條

文，保護被害人及其家屬之隱私、被害人與

被告、第三人間之適當隔離保護措施，並就

侵害被害人生命、身體、自由及性自主等影

響人性尊嚴至鉅之案件，使被害人得以全程

參與訴訟過程。臺北地方檢察署廖彥鈞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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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所撰「國民法官案件之被害人陳述-以實務

案例為核心」一文，提出臺北地方法院在啞

鈴弒父案中，為保護被害人所做出之各種努

力與措施，說明審檢辯三方均應積極保護被

害人之隱私，避免被害人因媒體矚目、曝光

而承受龐大壓力。並以家暴殺夫案、啞鈴弒

父案等國民法官案件為例，分別說明訴訟概

況及被害人陳述之呈現方式，從上開實務案

例分析國民法官案件中除法律賦予被害人之

陳述意見權外，檢辯尚可選擇以詰問或詢問

調查被害人之陳述。如涉及犯罪情節事實之

證明，應以交互詰問為之；若僅涉及自由證

明事項如量刑事實者，基於被害人保護之考

量，則避免其處於高度張力之環境，同時兼

顧檢辯雙方之策略安排，或可考慮採取詢問

方式調查。該文雖贊同被害人之一般性意見

陳述得作為量刑參考資料，而被害人對於科

刑範圍之意見則否，但國民法官是否能夠理

解此種以陳述「時點」區分量刑參考與否之

原因與法理，則認尚有疑問，應透過職業法

官之釋疑，令國民法官能辨別被害人之陳述

是否屬於科刑資料，方能使量刑審酌之過程

與結果更為妥適，而點評出此一實務上應注

意之問題。

許家源老師所著「論國民法官法轉軌制度

之設計與運作」一文，說明日本裁判員法在

制度設計上盡可能維持由國民參與審判之原

則，而且盡可能的限縮由職業法官法庭審判

之例外，企圖貫徹國民參與審判之改革初衷

甚為明顯，藉以分析我國不僅在制度預設上

放寬例外，在實際運用國民法官法第6條規定

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進行程序轉軌之比例

也不低，該文認為如此一方面可能過度限制

國民法官法之公益性，另一方面也可能顯示

保護被害人之配套措施不足。許老師亦指出

我國在新制實施之初，難免有諸多遲疑與擔

憂，也或許回歸熟悉的刑事訴訟法較為安

心，因此對於轉軌之基準採行較為寬鬆之標

準。惟國民參與審判之制度，其「增進國民

對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

念」之目的非常明確，則對於國民參與刑事

審判之限制，應採取開放的最大可能性，才

能讓國民有機會實現立法所期待的「豐富法

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依國民法官法所定

之國民法官案件數量不多，所占刑事案件比

例不高，但所耗司法程序資源卻甚多，在增

進司法信賴之目的與法院結案之訴訟經濟現

實考量間，如何避免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之規定適用過於寬鬆而侵蝕國民法官制度，

確實亦值得注意。

囿於篇幅，本次專題只能邀請幾位參與及

觀察國民法官案件審判實務之法界先進，提

出施行一年來所發現國民法官案件現況問

題，予以討論，國民法官制度既已上路，未

來案件持續累積，在施行5週年、10週年甚或

日後更久之際，想必將有更多的問題被發現

被檢討。律師如何在國民法官案件中立足，

充分扮演辯護人角色，實有待我輩集思廣

益，深入了解，以共同找尋解決方法與未來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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